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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域物权视角探讨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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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中，因对海域使用权与采矿权权利边界认识模糊，不同评估

人员对采矿权价款采取不同的计算处理，导致评估结果相差甚大。文章从海域物权的视角分析海

域使用权和采矿权的法律属性，研究两者权利标的物的不同法律性质，从而明确海域使用权的海

域是由三维空间（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地貌、水深地形、地质条件、潮流、波浪、生态环境、景观

等不可分割的固有自然条件要素组成的立体空间，本质上为海域空间资源，是海砂等其他海洋自

然资源的载体；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决定了海域使用权价格与采矿权价款间

的非包含关系；因此，采用收益法评估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价格时，采矿权价款宜以成本列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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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是一种重要的固体矿产资源，广泛使用于

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是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的重

要海洋矿产［１］。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必须通过拍卖

挂牌等市场化方式获得（《关于全面实施以市场化

方式出让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的通知》，国海管字

〔２０１２〕８９５号），因此其价格评估就成为海砂资源市

场化配置的基础性工作。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海砂开采既要缴纳

海域使用金获得海域使用权证，又要缴纳采矿权

价款取得采矿许可证。有人认为采矿权原本就是

排他性权利，与同是排他性权利的海域使用权相

互排斥，同时收取两种费用违背一物一权原则，也

加重了相关权利人的负担［２］；也有人认为海域使

用权与采矿权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和冲突［３］。因

此，在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评估中，由于对相关涉

海权利边界认识的模糊，造成不同理解，有人认为

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价格与采矿权价款是包含关

系，采矿权价款可由海域使用金所替代［２］，有人则

否认此观点，由此导致评估结果相差甚大。本研

究拟从海域物权的视角分析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

之海域内涵，梳理海域使用权价格与采矿权价款

之间的关系，为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提

供理论参考。

１　对相关涉海权利边界认识模糊的原因

“海域”在人们看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

是一系列资源的复合体，具有价值多重性和资源

复合性的特点［２］。这一特点决定了人类社会用海

活动的多样化，现代社会已从传统的“渔盐之利，

舟楫之便”扩展到海水养殖、矿产勘探开采、滨海

旅游、海水利用、海洋能开发、海底管线铺设、港口

航运工程建设和围海造地等多种海域开发利用方

式［４］。但是，海域在满足多种社会需求的程度方

面必然是有限的，由此造成不同社会需求所代表

的利益主张之间的潜在冲突［４］。海域价值多重

性、资源复合性以及人类用海活动的多样性，造成

人们对海域使用权与采矿权等其他涉海权利之间

的关系认识困难，而如何理解海域使用权之“海

域”与其他资源之间的关系则是明确其与相关涉

海权利边界的关键。

２　采矿权的法律属性

我国《物权法》第４６条、《矿产资源法》第３条

明确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如《矿产资源

法》第３条规定“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

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的不同而改变”“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

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

记”。

采矿权依据特别法设立，是典型的准物权，是

公民、法人经过行政特别许可而享有的可以从事某

种国有自然资源开发或作某种特定利用的权利［３］，

其标的物是天然赋存于海洋的矿产资源。

３　海域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自古罗马开始，海域和空气一样一直被视为

“公用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落后，使海

域成为“空洞不易被获取、无经济价值、无法律价

值”的公共物品［５］。罗马法对海域的立法观念一

直影响到现代，在私法意义上，海域一直未普遍成

为财产权利的客体。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技术

的发展，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方式愈加多样化，

从事海水养殖、海洋采矿、港口航运、海底管线铺

设、水中修筑建筑物或游乐设施和浴场等都需要

长期稳定占有使用特定的海域。随着现代科技的

发展，ＧＰＳ定位等测量手段实现了具体海域的特

定化，使海域具有排他支配的可能性。我国《物权

法》第４６条、《海域使用管理法》第３条明确了国

家对海域的所有权，同时为通过市场机制鼓励物

尽其用，创设海域使用权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第一

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规定海域物权制度［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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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使用权是典型的用益物权，其标的物是“特定的

海域”。

４　海域使用权标的物的特点

海域使用权是由海域所有权派生的他物权，

是一种典型的用益物权，与土地使用权性质类似，

这在社会和学界已取得共识，并由《物权法》进行

了明确界定。海域使用权作为典型的用益物权，

显然表明其客体之海域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随着

人类对海洋开发程度的日益加深，海域的经济价

值日益凸显，其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二是海域可

以通过经纬度标志加以特定化，其具有排他支配

的属性。而采矿权属于准物权，与海域使用权相

比较，除在权利取得方式、权利类型、权利承担的

公法义务、权利转让限制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外［２］，其标的物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用益物权

以不可消耗物、可返还物为标的物，可以反复使用

获取收益；准物权则以可消耗物为标的物，大多为

一些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没有返还原物的要求。

采矿权标的物为天然赋存的矿产，而海域使用权

标的物为特定海域，海域使用权不以“对物的采

掘”为目的，标的物“特定海域”是一种不可消耗

物、可返还物，虽然使用的结果可能会使标的物有

所改变，但在法律上被假定为使用时不改变，使用

期限届满之后能够完好无损地返还给所有权人即

国家［４，６］。

５　海域使用权之海域内涵

从海域使用权标的物的特点分析，海域使用

权之海域是空间资源的概念范畴，也是《海域使用

管理法》中“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规定的理论

来源。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海域是一定范围内的

立体空间，更具体的，海域并不仅仅是三维空间的

概念，还包括地貌、水深地形、地质条件、潮流、波

浪、生态环境、景观等固有的自然条件要素，它们

共同形成海域，是互相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同的海

域具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属性。对各类型用途的用

海而言，海域不同的自然条件要素对其使用价值，

反映在货币上即对海域使用权价格的影响不同，

如港口用海的水深、水文条件，旅游娱乐用海的生

态环境、景观条件，养殖用海的生态环境条件，是

影响它们各自海域使用权价格较为重要的要素。

可以认为，海域使用权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某一用途下的海域其各不可分割自然要素条件的

优劣。

海砂是一种海洋矿产资源。根据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 （ＵＮＥＰ）定义，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

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

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

条件 ［７］。海洋自然资源包括海洋生物与非生物资

源、海洋能量资源以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资源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域使用权之海域本质上是海域

空间资源，其特殊性在于其是其他所有海洋自然资

源的载体，即是海砂资源的载体。

由于所有海洋自然资源利用活动都必须在海

域空间内进行，海域使用权的确认是海洋资源利用

的前提，即没有海洋空间利用的许可，一切资源利

用活动都是空谈［６］。因此，一些海洋资源利用活动

除取得海域使用权外，还须取得海洋资源开采权，

即获取这些海洋资源的权利。

６　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

两者在理论上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相

互独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表１）。相互独立表现

在，一方面，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法律赋予的性质

不同。海域使用权是对特定海域的排他性使用

权，其表征的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是典型的用益

物权；而采矿权是采矿权人进行矿业资源开发的

资格，其表征的是一种公法或社会法上的资质，是

准物权。另一方面，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标的物

有区别。相互依存表现在，如同在陆域从事矿业

活动必须取得土地使用权一样，在海域从事矿业

活动就必须取得海域使用权；没有海域使用权的

保护，就难以有效行使采矿权，只有排他性地占有

特定海域，才能保障海上矿产资源开发具有稳定

的空间。同时，海域使用权的充分行使又离不开

采矿权资质的获得，工矿用海是海域使用权行使

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一个

基本途径。因此，海域使用权的设立一般应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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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的存在为条件，而采矿权的行使则需要海域

使用权的保障。

表１　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对比

涉海权利 法律属性 标的物 标的物性质 两者关系

海域使用权 用益物权

海域，由 三 维 空

间、地貌、水深地

形、地质条件、潮

流、波浪、生态环

境、景观等不可分

割的固有自然条

件要素组成的立

体空间

不可消耗物，

可返还物

采矿权 准物权

矿产资源，天然赋

存于海洋的可采

掘物

可消耗物，不

要求返还

相互独立

相互依存

７　结论

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及其标的物之间的相互

独立性，决定了海域使用权价格与采矿权价款之间

并非包含或可替代的关系。在采用收益法评估海

砂开采海域使用权价格时，如不考虑采矿权价款，

以海砂销售的总收益扣除相关工程、管理等成本作

为海域纯收益，其评估结果实质是包含了海砂矿产

资源价值，没有反映出海域使用权和采矿权的相互

独立性。因此，在采用收益法评估海砂开采海域使

用权价格时，采矿权价款宜作为成本列入，以真实

反映海域使用权之海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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